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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7 年 第 六 次 会 议  

 
 大 埔 区 议 会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7 年 第 六 次 会 议 订 于 2 0 1 7 年 11 月 1 0 日 (星
期 五 )下 午 2 时 3 0 分 ，在 大 埔 乡 事 会 街 8 号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4 楼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

举 行 。 会 议 议 程 如 下 ﹕  

 
会 议 议 程  

 
 拟 议 讨 论 时 间  

I .   通 过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7 年 9 月 1 5 日 第 五 次 会 议  
记 录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0 / 2 0 1 7 号 )  

 

 2 分 钟  

( 2 : 3 0 – 2 : 3 2 )  

I I .   要 求 增 加 大 埔 小 巴 换 乘 港 铁 优 惠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1 / 2 0 1 7 号 )  

 

 2 0 分 钟  

( 2 : 3 2 – 2 : 5 2 )  

I I I .   关 注 巴 士 车 长 工 时 过 长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2 / 2 0 1 7 号 )  

 

 2 0 分 钟  

( 2 : 5 2 – 3 : 1 2 )  

IV.   要 求 研 究 新 干 道 以 减 轻 吐 露 港 公 路 负 担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3 / 2 0 1 7 号 )  

 

 2 0 分 钟  

( 3 : 1 2 – 3 : 3 2 )  

V.   要 求 政 府 将 村 巴 和 红 色 小 巴 纳 入《 免 入 息 审 查 的 公 共 交

通 费 用 补 贴 计 划 》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4 / 2 0 1 7 号 )  

 

 2 0 分 钟  

( 3 : 3 2 – 3 : 5 2 )  

VI.   要 求 增 加 大 埔 往 返 机 场 的 清 晨 及 通 宵 路 线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5 / 2 0 1 7 号 )  

 

 2 0 分 钟  

( 3 : 5 2 – 4 : 1 2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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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.   反 对 港 铁 将 大 埔 区 的 港 铁 接 驳 巴 士 交 九 巴 接 管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6 / 2 0 1 7 号 )  

 

 2 0 分 钟  

( 4 : 1 2 – 4 : 3 2 )  

VIII .   要 求 九 巴 公 司 增 设 大 埔 至 新 界 西 的 巴 士 路 线 服 务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7 / 2 0 1 7 号 )  

 

 2 0 分 钟  

( 4 : 3 2 – 4 : 5 2 )  

IX.   续 议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7 年 9 月 1 5 日 第 五 次 会 议  
事 项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6 8 / 2 0 1 7 号 、 T T 69 / 2 0 1 7 号 及 T T 
7 0 / 2 0 1 7 号 )  

 

 9 0 分 钟  

( 4 : 5 2 – 6 : 2 2 )  

X.   路 政 署 (大 埔 区 )过 去 两 个 月 内 完 成 及 未 来 三 个 月 内 的  
交 通 改 善 项 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7 1 / 2 0 1 7 号 )  

 

 5 分 钟  

( 6 : 2 2 – 6 : 2 7 )  

XI. 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(一 ) 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
(二 )  跟 进 “ 吐 露 港 公 路 ／ 粉 岭 公 路 ／ 莲 塘 口 岸 ”  
大 埔 段 道 路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 

(三 )  改 善 乡 郊 主 要 道 路 工 作 小 组  

(四 ) 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 

 

 5 分 钟  

( 6 : 2 7 – 6 : 3 2 )  

XII.  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0 1 8 年 度 会 议 时 间 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7 2 / 2 0 1 7 号 )  

 

 2 分 钟  

( 6 : 3 2 – 6 : 3 4 )  

XIII .   其 他 事 项  

－  立 法 会 议 员 与 大 埔 区 议 会 议 员 举 行 的 会 议 及 午 餐  
聚 会 － 拟 议 讨 论 事 宜  

－  有 关 运 头 塘 购 物 中 心 外 的 交 通 规 划 事 宜  

 

 1 0 分 钟  

( 6 : 3 4 – 6 : 4 4 )  
 

XIV. 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 1 分 钟  

( 6 : 4 4 – 6 : 4 5 )  
 


